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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關於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

技術暨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審查基準 
中華民國104年8月18日經本會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一、為辦理本會仲裁人資格審查之需要，特依仲裁法、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

序及費用規則暨本會仲裁人登記審查辦法相關規定訂定本基準。 

 

二、本會仲裁人登記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

技術，指土地行政、土地測量、不動產登記、不動產估價、不動產經紀、

不動產建築、不動產營造等相關領域。 

     

 

三、本會仲裁人登記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指專業

領域智德兼備、聲望卓著，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且未受懲戒處分或其他有

損道德之情事者： 

  (一) 曾任實任推事、法官或檢察官，表現優良並持有證明文件。  

 （二）曾任國內、外仲裁機構仲裁事件之仲裁人，表現優良並持有證明文件。 

  (三) 曾(現)任國、內外大學院校不動產相關系所助理教授以上職務五年以上，  

       表現優良並持有證明文件。 

  (四) 律師、會計師及不動產相關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 

       試及格，領有及格證書，並執行業務五年以上，表現優良並持有證明文 

       件。 

 （五）公務人員不動產相關類科或法制類科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及格，領 

       有及格證書，並服務土地行政或法制相關機關十年以上，表現優良，持 

       有證明文件。 

 （六）不動產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不動產類科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及格，領 

       有及格證書，並執行業務十五年以上，績效卓著並持有證明文件。 

  (七) 曾(現)任不動產相關公(協、學)會副理事長以上職務，且具不動產評議、  

       調解或調處實務經驗，累計十年以上，績效卓著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八) 曾(現)任不動產相關公司或機構總經理以上職務累計十五年以上，嫻 

       熟不動產相關事務，績效卓著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 

  (九) 具有不動產專業知識，從事不動產相關研究、教育或執業累計二十年以  

       上，績效卓著，為社會所尊崇並持有證明文件。 

 

 

四、符合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條件者，應檢附於各該專業領域資格及績效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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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其內容例示如下： 

  (一) 司法機關、檢察機關或大學院校服務證明。 

 （二）公務人員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書及服務或執業證明。 

 （三）政府機關頒發之服務(執業)績優證明。 

  (四) 政府機關頒發之不動產相關獎狀、獎勵證明。 

  (五) 單獨或共著之不動產相關專業書籍或論文。 

    (六) 不動產相關公(協、學)會、產業團體推薦證明。 

 

五、本基準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